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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共济宁学院委员会办公室文件 
 

 

济院党办〔2018〕7 号 

 

 

 

各党总支（党委）、党支部，各单位、各部门： 

    为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党

的十九大精神，贯彻落实全国全省高校和我校思想政治工作会

议精神，顺应新媒体时代要求，有序推进校园新媒体的融合建

设，营造文明和谐的网络文化氛围，进一步加强和巩固学校思

想文化阵地，按照省委教育工委、省教育厅有关要求，经研究，

学校决定成立济宁学院新媒体联盟（以下简称联盟）。现将有关

事宜通知如下：  

    一、联盟宗旨 

    济宁学院新媒体联盟是由校园官方新媒体联合成立的联盟

组织，是党委宣传部联合校内各单位和学生组织共同发起成立

的校园媒体交流和资源互享平台。    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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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紧紧围绕“立德树人”这一根本任务，创新新媒体话语体

系，把握好网上舆论引导的时、度、效，深化新媒体舆论引导，

结合学校的改革发展，增强校园新媒体传播力、引导力、影响

力、公信力，进一步提升学校宣传思想工作及文化建设水平，

更好培养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。 

二、联盟任务 

    1.组织开展联盟理事会日常工作，吸收接纳新媒体联盟成

员，发展壮大新媒体联盟。 

2.紧密围绕学校重点工作和服务师生校友，统筹协调联盟

成员媒体单位，开展多向互动，做好网络宣传思想工作。 

3.规范管理，组织新媒体业务培训，促进联盟成员单位之

间的联系、沟通，提高新媒体工作能力。 

    4.加强校园舆情引导，针对舆情事件或突发事件，统一发

布信息，及时进行舆情应对，自觉维护学校形象和声誉。 

    三、联盟组织 

    学校各系（院）、职能部门、校级群众组织开设的新媒体，

经过申请后均可成为联盟成员。校园新媒体联盟实行理事单位

制，设立理事长单位、常务理事单位、理事单位，实行全体理

事大会、常务理事单位大会等会议制度。 

经济宁学院新媒体联盟会员代表大会讨论通过，并报学校

同意，济宁学院新媒体联盟第一届理事长单位、常务理事单位、

理事单位名单如下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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理事长单位： 党委宣传部 

常务理事单位：党委（院长）办公室、教务处、团委、学

生工作处、安全保卫处、信息管理中心 

理事单位：纪委（监察处）、党委组织部、发展规划处、科

研处、离退休工作处、人事处、财务处、资产管理处、审计处、

后勤处、基建处、工会、国际交流合作处、招生与就业指导处、

中文系、经济与管理系、文化传播系、外国语系、教育系、美

术系、音乐系、数学系、物理与信息工程系、机械工程系、化

学与化工系、生命科学与工程系、计算机科学系、体育系、初

等教育学院、学前教育学院、社会科学部、大学外语教学部、

继续教育学院、图书馆、实验教学管理中心、学报编辑部、应

用型人才培养基地 

 

附件：《济宁学院新媒体联盟章程（试行）》  

 

 

中共济宁学院委员会办公室 

2018 年 5 月 2 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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济宁学院党委办公室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18 年 5月 2日印发 


